
1.收件 

3. 函復申請人 

 
 
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「承攬臺北市營建工程無事業廢棄物產出申請解除列管」作業流程圖 

 

2.文件審查 

處理時限 權責單位 

廢
棄
物
處
理
管
理
科 

1. 1日 

2.  

2.1 

3. 1日 

作業流程 

受理方式：郵寄申辦、委託申辦、網路申辦（全程式） 

總處理時限：6 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
符

合 

不符合 

2.1駁回 

 

環保類：案件編號 35 

4日 


